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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華南高商家長會獎勵教師實施要點 

103年 11月 12日家長委員會制訂 

一、 宗旨：為獎勵本校教職員指導學生參加學術性競賽以及英文或技能檢定，特制

定本要點。 

二、 對象：本校編制內教職員以及代課、代理、兼任教師。 

三、 核獎規定：  

(一) 英文、日文能力檢定獎金： 

1.申請條件：指導學生通過全民英檢中級、中高級及高級者、依教育部公佈 CEF

與各個英檢參考對照表認定之項目或日文檢定。 

2.獎助金額：(前兩項合計最高以 1000元為限) 

(1)通過中級或日文 N4級：每人 200 元。 

(2)通過中高級或日文 N3級：不計人數給 1000 元。 

(3)通過高級或日文 N2及 N1級：不計人數給 2000 元。 

(二)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成績優良獎金： 

(1) 指導學生參加丙級技能檢定，參檢人數達各班人數或各學程人數 80%以

上，合格率達 70%以上，指導一班 800 元，兩班以上則以 1000 元為限。 

(2) 指導學生通過乙級技能檢定，每通過一位學生，頒給教師 200 元，最高

以 1000 元為限。 

  （三）參加全國技藝競賽成績優良獎金： 

(1) 金手獎：每位學生獲獎，頒給教師 5000 元。 

(2) 優勝：每位學生獲獎，頒給教師 1000元。 

     (四)指導學生參加學術性競賽獎金 

         1、全國(或五縣市以上)競賽: (同次競賽最高以 5000元為限) 

             第一名 第二至三名 第四至六名 優勝 入選 

獎金 5000元 4000元 3000元 2000元 1000元 

        2、縣市競賽: (同次競賽最高以 1000 元為限) 

                   第一名 第二至三名 第四至六名 優勝 入選 

獎金 1000元 900元 800元 700元 500元 

 

四、符合本項獎勵要點者得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家長會總幹事提出申請，或由相關

處室主動申請，再送交家長委員會核定。 

五、本要點之獎金由家長會經費撥支。 

六、本要點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